
國立高雄大學財產(物品)提前報廢作業流程(未達使用年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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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不具變賣價值財物，如電腦軟體、木質、布質、化學藥

品等變質之廢品。 
註 2：物品報廢，免會主計室除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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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
結束 

報廢程序核定後保管組製作

財產減損單(物品免填)會簽 

簽奉校長核定 

具變賣價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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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報教育部轉

審計部審核 

專簽敘明報廢原因 

退回申請單位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減損單核定 

保管組通知廢品點交 

與主計室同步除帳
2
 

廢品繳入庫房 

減損單檢附照片

(需有清楚財產標

籤)送保管組審核 

廢品由原保管單

位逕依廢棄物法

處理。 

減損單核定 

需檢附財物遺失、毀

損、意外事故報損

（廢、毀）報告表及

財物毀損報廢單 


